附件1：

关于进一步推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的意见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自开始建设以来，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各基地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基地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形成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的良好局面。具体表现在：开发了若干中药新产品；一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中药生产新技术和新方法得到了推广；较大幅度提高了中药产业的规范化水平；中药研发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有所加强；促进了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保护，创造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基地建设有效集成了各方面的优势，进一步优化了有利于中药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实现了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基地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尽管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中药现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对基地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握不够准，个别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够等。为贯彻落实《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进一步推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的健康、快速发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对中药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把握基地建设指导思想

    中药现代化是将传统中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按照国际认可的标准规范进行研究、开发、生产、管理和应用，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基地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进中药现代化发展；要以科技为动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政策为保障，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优势、知识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为构筑国家中药创新体系，促进中药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中药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做出积极贡献。

    二、进一步明确基地建设的任务

    根据《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基地建设的任务主要是开展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进行能力建设、探索机制模式等，通过建设使基地发挥技术创新的带动作用、产业水平的示范作用、行业发展的服务作用、对外展示的窗口作用。在基地的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并认真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质量与数量的关系。要立足于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内涵建设为目标，避免低水平重复和简单的数量扩张；二是研究与开发的关系。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意研究解决共性关键问题，为中药现代化打好基础；三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要在保持和突出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明确政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中药现代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修订完善基地建设规划

    各基地要从贯彻落实《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适应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要求出发，在制定地方政府落实《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基地建设的任务，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尽快修订完善各基地的建设规划，报科技部备案。科技部将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根据新修订的建设规划，加强对基地建设情况的检查和指导，并按照建设目标组织评估验收。

    四、加强基地建设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对基地建设的指导，完善领导（协调）小组的组成，明确牵头部门，建立经常性会议制度，合理组织并注意发挥各相关部门的作用，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形成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的管理格局。建议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负责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任务，承担基地建设与管理的各项事务。

    五、加强基地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的研究探讨

    各基地要围绕建设目标和工作任务，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中药产业发展的基地运作模式和高效运行机制。要注意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要加强产学研、农工商的有机结合，通过整合目标，有效集成资源，提高创新能力。根据《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要求，尽快落实有利于中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保障措施，促进中药产业稳步发展。

    六、继续加大对基地建设的投入

    各基地省应加大对基地建设的财政投入，建议设立中药现代化发展专项资金，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要加强对现有科技计划的整合，集中财力，解决影响和制约中药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问题，加大在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标准规范、知识产权和中药资源保护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促进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要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广泛吸引社会资本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七、强化基地间的交流、合作

    建立基地间联席会议制度，各省负责基地建设的机构要明确一名联络员，通畅联络渠道。由科技部协调，轮流定期召开会议，交流经验，研究合作事项。要强化和积极推进基地间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促进资源共享，开展联合攻关，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使基地成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

    八、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各基地主管部门和基地建设承担单位应当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中药现代化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积极向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以及产学研单位宣传中药现代化的目的意义、基地建设的目标任务，加强有关各方对《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同时对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以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顺利发展。
